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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淮南市气象资料显示，上
周淮南国家气象观测站最低气温-2.8℃（1月11日），
最高气温15.4℃（1月9日），一周无降水量。

当下正处二十四节气“小寒”时节，上周四（1月9
日）恰逢“数九”中的“三九”。所谓“热在三伏，冷在
三九”，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通常出现在“三九”到

“四九”之间。虽然立冬已表示进入冬季，但此时地
表在夏秋贮存的热量仍有一定的散发，因此初冬往
往不会立即变得很冷，民间甚至有“十月小阳春”的
说法，指孟冬时节可能出现温暖如春的天气。真正
的严寒，一般出现在冬至之后，随着冷空气频繁南
下，气温才会显著下降。

国医认为，寒是冬季的特征，属极阴之气，主收
藏凝滞。《黄帝内经》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
生原则，强调顺应自然。因此，此时的养生关键在于
敛藏精气、固护根本，以“防寒补肾”为重点。“三九补
一冬，来年无疼痛”的民间谚语，正说明了此时科学
进补的重要性。经过四季轮转，人体气血有所消耗，

适时进补既能补充能量，帮助抵御严寒，也能为来年
身体健康打下基础。这些都是长期养生实践总结的
宝贵经验。

养生专家建议，此时可适当多食具有温补脾胃、
益肾助阳、健脾化痰、润肺止咳功效的食物，如羊肉、
鸡肉、鱼肉、核桃仁、大枣、桂圆、山药、莲子、百合、
栗子等。同时，善于养生者也注重冬季锻炼，通过
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运动，达到舒筋活络、畅通
气血、增强抵抗力的目的。持之以恒，有助健肾强
体。

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可升至19℃左右；但1月17日起，受强冷空
气影响，我市将迎来强降温和雨雪天气过程。

具体预报如下：
1 月 13 日，晴，2～16℃；1 月 14 日，多云到晴，

3～19℃；1 月 15 日，多云到晴，4～16℃；1 月 16 日，
多云转阴，4～19℃；1月17日，多云，4～11℃；1月18
日，阴转小雨，6～15℃。

三九晴暖偷闲过 淮南静待雪敲窗
冬日天气变幻间，食补锻炼两相宜

本报讯（通讯员 葛
如俊 摄影报道）近日，
经前期深度调研与市场
需求精准研判，中国石
化淮南分公司在八公山
区淮凤路停车场、步行
街、风景区建设的三座
充电站集中投用。此举
成功填补了该区域充电
服务市场的空白，进一
步织密区域新能源充电
服务网络，为当地群众
绿色出行筑牢能源保障
屏障。

三座新充电站集中投用

助力市民绿色出行更便利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陈峰）近日，田家庵
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发生于朋友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对多笔转账的性质各执一
词，经法院耐心释法与调解，最终达成和解，矛盾得
以实质性化解。

据悉，原告徐某某（23岁）与被告朱某某（28岁）
原为同事兼朋友关系。徐某某诉称，自2025年6月
起，朱某某多次向其借款，其通过自有资金及网络平
台贷款等方式向对方转账。后因朱某某否认借款性
质、拒绝还款，徐某某遂诉至法院。庭审当日，徐某
某及其父母情绪激动，称徐某某曾为借款给朱某某
进行网贷，家人发现后向朱某某追讨未果。

被告朱某某经法官微信联系后到庭，辩称双方
转账实为共同前往高消费场所的开支，并举证一
笔 10000 元消费记录佐证。徐某某承认曾与朱某
某共同消费，但坚持案涉款项系独立借款，不包含

共同开销。
承办法官审理后发现，朱某某虽主张款项为共

同消费，却无法提供详细账目证据。法官向其阐明
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朱某某最终表示
愿分期偿还20000元。同时，法官也对徐某某进行了
劝导，指出其作为成年人应理性评估借款风险，避免
超越自身能力的借贷与消费。徐某某坦言已吸取教
训，双方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本案承办法官提示，民间借贷多发生于熟人之
间，往往因手续不规范、证据缺失导致纠纷。建议借
款时明确约定用
途、留存凭据，避
免因“情面”忽视
法律风险，最终
陷入举证困难的
境地。

一笔“糊涂账”惹争议 理性借贷警钟长鸣

本报讯（记者 查嘉琪 通讯员 杨雪
华）为切实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加强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近日，八公山区人
民检察院“检护山花”未检工作室走进八
公山区第一中学、第四中学、大马路社区
等地，开展“法律的底线 行为的边界”系
列普法宣讲活动，为八公山区未成年人及
家长送上干货满满的法治“成长课”。

宣讲以违规骑行电动车这一常见不
良行为为切入点，检察官结合办理的真实
案例，深入解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明确的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范畴，向
未成年人剖析身边“漠视规则——行为偏
差——构成犯罪”的堕落轨迹，让学生直
观认识到“小错不纠”的严重后果。

围绕“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
网络”六大保护体系，检察官逐一明确各
方责任：家庭需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学校
应强化日常法治教育，社会要营造安全健
康的成长环境，政府需完善相关保障举
措，司法机关则依法提供特殊司法保护。
同时，检察官向未成年人发出倡议：不触
碰法律红线，牢记行为边界；不参与危险
行为，远离不良圈层；不忽视小错整改，及
时纠正行为偏差。

未检普法进校入社
为青春筑牢“防护墙”

本报讯（记者 孙志来 通讯员 孟繁
冰）“警官，我们真的没办法了……”近
日，在德上高速利辛方向651公里处，一
辆白色小车因燃油耗尽，静静地停在应
急车道内。驾驶员疲惫而无奈的声音，
引出了一段特殊的归途。

1月7日晚18时12分，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高速二大队辅警王伟和武进亚在巡
逻中发现该异常车辆。经了解，驾驶员
一家正带着孩子从上海就医返回，因车
辆油表故障未能及时发现燃油耗尽。更
令人揪心的是，后座上安静入睡的孩子，
刚刚因恶性肿瘤完成化疗，家庭已因高
额医疗费用不堪重负，甚至难以承担拖
车费用。

“带孩子看病是天大的事！”接到汇
报后，大队教导员屠永刚当即指示，全力
协助这个家庭，不再让他们增加经济负
担。王伟随即驾驶警车，带领驾驶员前
往最近加油站购买燃油。

途中，辅警的安抚与驾驶员的感谢
交织在一起。“孩子治病要紧，你们自己
也要保重。”19时20分，燃油加注完毕，车
辆重新启动。临行前，驾驶员连连道谢，
声音哽咽。“快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祝
孩子早日康复！”在警员的叮嘱和目送
下，车辆驶入夜色，继续回家的路。

从发现困境到解决问题，用时约一
小时。这次看似普通的救援，因一个患
病的孩子和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显得
格外不同。没有高额的拖车费单据，只
有警车护送买油的身影；没有程序化的
处置流程，只有一句句温暖的叮嘱。寒
夜之中，一场朴素的相助，让这条承载着
沉重与焦虑的归途，染上了温暖的底色。

“带孩子看病

是天大的事”
交警这句话让困境家庭安心


